
花蓮縣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核發要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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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4 日修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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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 106 年 07 月 06 日修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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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花蓮縣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獎勵本縣清寒家庭子弟努力向學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  

二、符合下列規定者，得申請核發「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」（以下簡稱獎學金）： 

（一）設籍本縣六個月以上。 

（二）未享有公費待遇或未請領政府機關核發之獎學金。 

（三）持有低收入戶證明或中低收入戶證明。 

（四）無懲處紀錄且在校學業成績（或一般學科）平均八十分（甲等）以上。 

 

三、本府設花蓮縣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審查委員會（以下簡稱委員會），執行獎學金申

請 

    之審查作業。委員會置主任委員，由教育處處長兼任；副主任委員一人，由教育處 

    副處長兼任；委員五人，由主任委員就下列人士分別聘任之： 

（一）教育處科長及督學各一人。 

（二）校長、教師及家長代表各一人。 

  

四、委員會每學年召開審查會議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。委員均為無給職。 

    但外聘委員，得依規定支領出席費及交通費。 

  



五、獎學金所需經費由本府編列年度預算支應，除委員會因申請人數或預算額度另行調 

    整外，依下列名額及標準核發： 

（一）國民小學：二百名，每名新臺幣（下同）一千元。 

（二）國民中學：五十名，每名二千元。 

（三）高中職(含五專一年級至三年級)：四十名，每名四千元。 

（四）大學校院（含二專與五專四年級至五年級）：四十名，每名六千元。 

前項各款規定，於空中大學、研究系所、在職進修、教育推廣學分班、補校及

夜間部學生不適用之。 

大學校院及高中職部分之資格審查合格人數超過上列錄取名額時，依學業成績

之高低順序錄取，若學業成績相同，以低收入戶身份者優先錄取；大學校院與高中

職名額，依實際申請狀況得互相流用。 

國民中小學核配方式以各校總學生數佔全縣學生數之比例核配，比例未及一名

者以一名核配。 

 

 

 六、申請獎學金應檢附下列證件，並於每學年三月一日起至四月十五日，向就讀學校

提 

     出： 

（一）申請書（如附件一）。 

（二）全戶戶口名簿影本。 

（三）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。 

（四）學生證影本及前學年成績證明單(國小及高中職、大學校院一年級學生、國中七

年 

      級學生得繳送上學期成績證明單)。 



  

七、各學校受理申請後，除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初審作業外，並應造具初審合格學生名 

    冊一份（如附件二）連同申請表件，函報本府審查核發。但國中小學之獎學金，各 

    學校得依本府核配名額，逕行審查核發。 

  

八、各申請人若未依指定格式填寫、資料遺漏、逾期申請或個別申請，不通知補正，即 

    喪失申請資格。 

  

九、本府及各學校承辦人員對申請資料，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、檔案法及個人資料保護 

    法等相關法令，維護申請人之個人資料，作業執行完竣後並應確實全部銷毀，不得 

    有外洩或不當存放等情事。 

 

 



【附件一】 

花蓮縣    學年度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申請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此處加蓋學校校印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申請人  
出生年月日  

身分證字號  

戶籍地址  聯絡地址  

肄業學校  學校地址  

就讀科/系別

及年級 
 

電話及行動

電話 
 

學業成績 

（一般學
科） 

 

(前學年度上、下學期平均成

績) 

本欄位請學校勾填，未填不予審查，具切結
意義。 

 
該生（本學年度）有無懲處紀錄。□ 有 □ 
無 

 

該生（本學年度）是否享有公費待遇及領取
政府機關獎學金。□ 是  □ 否 

本人（本學年度）未請領政府機關核發之獎
學金（必填）。 

切結人（申請人）簽章： 

申請類別 

□ 國    小       □ 國    中 
□ 公立高中 □ 公立高職 □ 私立高中、職  □ 五專一、二、三年級 
□ 大    學 □ 二、三專 □ 五專四、五年級  
（不包括空中大學、研究系所、在職進修、教育推廣學分班、公費生、補校及
夜間部學生。） 

檢附證件 

□ 1. 低收入戶證明 □中低收入戶證明  

□ 2. 在學證明書：學生證正反面影本。 

□ 3. 前學年成績證明單（ □ 1 年級檢附上學期成績證明單）。 

□ 4. 全戶戶口名簿影本。 

以上證件若為影本須由學校註明「與正本相符」並加蓋承辦人職章。 

學校 

初審核章 

學校承辦人核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教務/學務主任： 

聯絡電話（含分機）：                校長核章： 

本府教育處 

覆審結果 

□合格 

□不符合   原因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核章：    



備註：1.本申請表檢附證件請依順序裝訂，均以 A4 格式（影印）裝訂。 

      2.各欄均須填寫，如有錯誤或缺漏，不通知補正，即喪失申請資格。 

      3.各項手續辦妥後由肄業學校彙轉，個人申請概不受理。 

【附件二】 

花蓮縣    學年度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初審合格學生名冊 

□ 國小     □ 國中 

□ 公立高中 □ 公立高職  □私立高中、職  □ 五專一、二、三年級 

□ 大    學 □ 二、三專  □ 五專四、五年級 
 

序
號 校   名 申請類別 學生姓名 科 系 年級 班別 學業成績 低收入戶或

中低收入戶 備註 

1          

2          

3          

4          

5          

備註：請學校依學業成績（前學年度上、下學期平均）高低順序造冊。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學校電話(含分機)： 

 

 

 


